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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关于受到银行间债券市场自律处分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

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受到处分的情况 

（一）我司作为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，存在以下违反银行间

债券市场相关自律管理规则的行为： 

1、“17 宁乡城投 PPN001”“17 宁乡城投 PPN002”6 亿元募集



资金中有 4.95 亿元未按约定使用，未提前披露募集资金用途变

更公告。2017 年 9 月、11 月，我司发行“17 宁乡城投 PPN001”

“17 宁乡城投 PPN002”,募集资金共计 6 亿元，约定用于偿还我

司及下属子公司金融机构借款，并对拟偿还借款明细进行了披露。

实际上，我司将其中 4.95 亿元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其他有息债务，

与约定用途不符，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比例为 82.5%。我司未按规

定及发行文件约定提前向定向投资人披露有关信息。 

2、2017-2021 年年度报告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不

真实、不准确。我司披露的 2017-2021 年年度报告均显示，“17

宁乡城投 PPN001”“17 宁乡城投 PPN002”募集资金用途未发生变

更，与事实不符，年度报告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披露不

真实、不准确。 

（二）实施处分的机构名称，及其出具（事先）告知文书

的事由及处理结果  

我司近期收到了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银行间

债券市场自律处分意见书。 

我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

工具信息披露规则(2017 版)》(协会公告[2017]32 号发布以下简

称《信息披露规则 2017 版》)第二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六条，《银

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(2021版)》

(协会公告[2021]10 号发布，以下简称《信息披露规则(2021 版)》)

第四条，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期信息披露表格体系

(2015 版)》(协会公告[2015]9 号发布)PB-2、PC-1-1,,《银行间

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期信息披露表格体系



(2021 版)》(协会公告[2021]10 号发布)PC-4 的相关规定。 

根据《信息披露规则(2017 版)》第三十条，《信息披露规则

(2021 版)》第五十三条、第五十八条的相关规定，经 2023 年第

5 次自律处分会议审议，作出以下处分意见: 

1、对我司予以诫勉谈话。 

2、责令我司针对本次事件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

整改。 

3、对我司时任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姚福平予以诫勉谈话。 

二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

（一）本次处分预计不会对我司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及偿债

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我司已及时组织召开董事会、总经理办公会、整改专题会

议,认真学习《自律处罚意见书》内容，并认真整改。采取更加严实、

有力的举措，坚决防范和遏制此类问题再次发生。完善了相应工作机

制，进一步明确责任，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和信息披露制定针对性措施，

切实规范操作行为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






